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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作出
行政处罚

初步审查

经审查，符合下列四项条件的，予以立案：（一）有初步
证据材料证明有涉嫌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违法行为；（二）依法应当或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三）属于本机关管辖；（四）违法行为未超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追责期限。

不立案

立案 撤销立案

调查取证

调查终止

终结调查 案件审查

退回补充调查取证
或者重新调查取证

不予行政处罚

告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
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
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组织听证法制审核

集体讨论

提出同意的
意见

提出改进或者
完善的建议

提出不同意
的审核意见

作出处罚决定

不予行政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送达

信息公开

缴款

催告
移送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结案

结案

结案

复议
诉讼

撤销

15日+15日

是否立案

维持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二）
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

益，经过听证程序的；（三）案件情
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

审核的其他情形。

（一）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
个法律关系的；（二）拟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
财物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拟吊销许可证件、一定
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的；
（四）拟责令停产整治、责令
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
业、禁止从业的；（五）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认为应当
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

拟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要求
听证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
证：（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
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
法财物；（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
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一定时期内不
得申请行政许可；（四）限制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
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禁止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六）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10日后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
罚决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自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个月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